
中国矿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继教字[2019]6 号

关于开展 2019 届学生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站点、指导教师、毕业班学生：

按照 2019 年上半年成人毕业班教学工作安排（继教字【2018】

17 号）文件要求，目前应该提交论文初稿，2019 届学生毕业设计

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为了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加强过程

管理，确保本届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特安排此次专项检查，具

体内容如下，请各站点、指导教师及全体毕业班学生遵照执行。

一、函授站点检查内容

1、检查班主任的履职情况。围绕毕业设计（论文）期间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学生毕业设计或综合大作业进度情况、

与指导教师及学校沟通联系情况等方面进行检查。

2、面向毕业班学生开展一次学术诚信教育活动，预防出现学



生剽窃或由他人代写或购买毕业设计（论文）等违规现象。

3、毕业设计自主安排的站点，按照上报的具体实施方案，着

重检查各个环节的落实情况，确保全过程认真履行各项职责。

4、各站点要认真了解汇总毕业班设计（论文）初稿完成情况，

对前期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及时整改。

二、指导教师检查内容

1、指导教师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务实的作风，

满腔热忱地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

2、指导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和使用有关参考资料，帮助学生

补充必要的知识。

3、指导教师要认真审定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总体方案，定

期检查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进度，引导学生分析解决毕

业设计（论文）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要客观公正记录指导过

程。对于多人承担的题目，既要让学生参与总体方案的论证，又

要有明确的分工。

4、对于有愿望申请学士学位的本科生，指导教师尤其要加强

指导工作，把好质量关。学校将对申请学士学位的本科生毕业设

计（论文）进行抽检。

5、指导教师是查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

第一责任人。指导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

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过程的指导与审查。对履职不



力，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存在剽窃、购买、代写情形

的指导教师，学院要追究其失职责任。

6、指导教师要认真审阅学生撰写的毕业设计说明书或论文及

图纸，并给出恰当的评语及建议成绩。

7、指导教师要在答辩结束时填写好毕业论文中的任务书、评

阅书及综合成绩等材料并及时报送答辩成绩，不得私自向函授站

或者学生透漏答辩成绩。

8、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指导及答辩环节中，不得接受学生的

任何礼金、礼品，更不能主动索要、变相索要财物或接受学生的

宴请，自觉维护教师形象，如有违规现象，将按学校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三、学生检查内容

1、学生必须按照指导教师布置及任务书要求撰写毕业设计

（论文），按时提交初稿，并按指导教师意见继续修改完善毕业设

计（论文），不得拖延进度。否则，取消毕业答辩资格。

2、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认真、独立地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若发现并查实学生存在剽窃或由他人代写或购买毕业设计（论文）

等现象，将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关于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暂

行办法》（中矿大[2015]11 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办法》（2016 年教育部第 40 号令）、《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

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通知》(教育部教督厅函[2018]6 号)等文

件精神，对涉事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并通报其所在单位。



3、毕业设计（论文）在答辩前未完成或经指导教师审阅不合

格的学生取消毕业答辩资格。

各站点要根据通知要求，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落实毕业设计（论文）后续环节各项工作。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各站点要将本次专项检查总结报告（电子文档及同版本经

站点盖章的扫描件或电子照片）报送学院刘怀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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